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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记者调查发现，在北京、浙江等地，司法实践对劳动者放弃社保后能否要求经济补
偿这一问题的处理并不相同。不同司法裁判会导致何种法律后果？法律需不需要对
此进行统一完善？劳动者是否存在“被自愿”放弃社保？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是劳动者最为重要的一项劳动权益。
但现实中，有个别企业违法要求劳动者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的承诺书，也有
一些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为得到现金补贴主动要求企业不缴纳社会保险。

这些行为对劳动者有哪些影响？《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司法实践对这一
问题的处理并不完全统一，同样是员工放弃缴纳社保，在不同地方的法律后果会有
所差别。

不尽相同的法律后果

2013年3月26日，王女士入职北京某物业公司成为服务员，该物业公司一直没有为
王女士缴纳社会保险。2019年11月29日，王女士以公司未依法给其缴纳社会保险
为由，通知公司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双方因此发生劳动争议。

诉讼中，公司表示社保是王女士自愿放弃的。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
定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无效。因此导致劳动者提出解除劳
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最终，法院判决该物业公司应向
王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2．8万元。

相似的遭遇，在浙江杭州工作的保安汪贵友（化名）却没有王女士这么幸运。

2014年4月22日，汪贵友入职某物业公司从事秩序维护工作。2022年1月1日，他
以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未及时足额支付其劳动报酬等理由，通知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并起诉公司，要求为其补缴社保并支付经济补偿金。

对此，该物业公司表示，汪贵友工作期间先后提交了三份申请报告，其中一份显示
申请日期为 2018 年 4 月 24 日，表明其已经在老家购买新型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
保险，同时为了每月工资尽可能多拿现金，不参加公司购买的养老保险。

法院审理认为，汪贵友在该物业公司工作期间已经提交放弃缴纳养老保险的申请报
告，现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为由要求经济补偿金理由不充分。一审法院判决
该物业公司为汪贵友补缴社会保险，汪贵友承担其个人部分应缴费用。但汪贵友要
求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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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放弃社保能否讨要补偿金

约定放弃缴纳社会保险后，劳动者是否还能以此为由主张经济补偿？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表示，各地存在不同的裁判口径，有的以劳动者行为有违诚
信，不支持劳动者主张经济补偿；有的地方以当事人的约定本来就违法、不能产生
法律上的效力等为由支持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

记者调查发现，各地司法裁判确有所不同。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答》第25条明确
，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劳动法规定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即便是因劳动
者要求用人单位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劳动者按照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主张经
济补偿的，仍应予支持。

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第11条则规定：劳动者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的，
该书面承诺无效。劳动者可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金的，不予支持。

“这种差别是在法律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法官自由裁量的结果。”广东华宪
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辛表示。

北京大兴法院民一庭法官张雪薇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不向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无效，劳动者可要求单位补缴社保，用人单位应当依法足
额缴纳。

是否应统一裁判规则？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从社会发展及立法技术本身来看，客观上无法穷尽个案的所
有要素，因此在无统一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无法避免对相同社会关系的不同处理方
式。”张雪薇分析。

“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相适应。各地社会保险缴
纳的基数、费率水平、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标准均存在地域性差异。”浙江匡智律
师事务所律师韩全啟认为，劳动法施行的地域性差异确实客观存在，“目前看并无
统一完善的必要”。

对此，沈建峰持相反意见。“从敦促当事人积极缴纳社会保险，避免通过私人约定
损害社会保险基金利益的角度出发，应支持劳动者解除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以此
增大用人单位风险，打消其不缴纳社会保险的念头”。沈建峰建议，通过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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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明确约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在劳动法上的后果。

刘辛律师也认为，有必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或公布典型案例的方式，统一裁
判规则，“这种差别客观上造成同案不同判，既不利于统一裁判尺度、维护司法权
威，也不利于指导社会成员的行为”。

劳动者自愿放弃社保具有复杂的成因。韩全啟律师解释，一方面是对缴纳社保的认
知不足，没有认识到缴纳社保是劳动者的义务，也没有认识到缴纳社保对劳动者工
作、生活上的物质帮助与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主要是考虑获取更多的工资收入，
不愿在个人缴纳社保上额外支出。

而劳动者“被自愿”放弃社保，根源在于用人单位的合规用工法律意识不足。“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签订协议约定不予缴纳社保，劳动者可拒绝签订，并要求用人单
位依法缴纳。”张雪薇建议，劳动者留存相关证据材料，证明其“非自愿”的情形
；也可向相关行政机关举报投诉，要求单位补缴社保，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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